
 
 
 
 
 
 
 
 
 

六疾控〔2012〕24 号 

关于认真做好以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 
防制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疾控中心： 

日前，随着气温逐渐回升，我市即将进入肠道传染病的高

发季节，为有效预防和控制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扩

散和蔓延，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要求如下： 

一、加强领导,做好霍乱等肠道传染病防制工作 

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

危机感，将以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防制工作摆在十分重要

的位置，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要在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成立

肠道传染病防制领导组织和应急小分队，积极做好人员、检验

耗材和消杀药品的储备工作；实行 24 小时疫情值班制度，并

做好电话记录工作。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接到辖区

内霍乱疑似、临床诊断或霍乱确诊病例报告后，要立即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和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规定的要求进行报告。各县（区）疾控中心要逐级对网报霍乱



 

病例及时进行审核确认。 

二、认真组织，开展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监测工作 

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认真开展霍乱监测和疫源检索的相关工作，做好霍乱外环

境监测、霍乱疫情监测等工作，按照要求由专人负责收集、整

理监测数据，并将监测结果及时上报至市疾控中心急传科。 

（一）各地一旦发现霍乱病人，对霍乱病原学确诊病例数、

临床诊断病例数、带菌者数、死亡人数、疫点疫区检索、疫情

进展和控制等情况实行日报制度，并按要求填写霍乱个案调查

表和个案基本信息表，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日报告至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点/疫区解除后，停止日报。 

（二）对在腹泻病门诊就诊的腹泻病人，要做到逢泻必登、

逢疑必检，并实行腹泻病周报制度。要对与霍乱有相似症状的

病人、以及其他临床医生怀疑的病人必须采集粪便、肛拭子或

/和呕吐物等标本进行病原检测，以县为单位每年对腹泻病人

的病原检索率不低于腹泻病门诊就诊总数的 10％。 

（三）外环境及食品监测：5月～10 月，各县（区）疾控

中心要重点做好对海、水产品的监测工作，以县区为单位，5

年内有过霍乱病例报告的县区，每月监测海、水产品不少于 20

份；5 年内没有霍乱病例报告的县区，每月监测海、水产品不

少于 10 份。其余外环境样品采样检测，各地根据各自实际情

况开展。 

结果实行月报告制度，每月 8日前将上月各县（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结果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向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上报。 

（四）做好霍乱诊断试剂、保存液的储备、供给。各县（区）

疾控中心要做好霍乱诊断血清、快诊试剂盒的采购和储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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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 5月 1日前，要将霍乱弧菌保存液及时下发至各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确保其一旦发现霍乱疑似病

例，要在 6小时以内将采集样本送辖区疾控中心进行检测。 

（五）扎实做好培训工作。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要在流行季节来临之前，组织开展对疾控、临床、检验等业务

人员的培训，重点培训霍乱新的诊断标准、流行病学调查、实

验室检测等内容，提高业务能力和防控水平。 

三、加强督导，确保各项防制措施落到实处 

霍乱防制工作要切实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治本

为主”的指导思想，做好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综合防制措施。

一旦发生霍乱疫情或发现疑似病例，要严格按照《霍乱防治手

册》和有关预案的要求，对疫点、疫区坚持“早、小、严、实”

的原则处理。对传染源要严格隔离治疗，霍乱病人应就近送指

定医院进行治疗，不允许长距离运送或转院。 

各县（区）疾控中心定期要加强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的督导，

并于 5月 31 日前将督导结果上报至市疾控中心。 

联系人：徐鹏鹏，邮箱地址：575093045@qq.com，如网络

不通畅时传真报告，传真号码：0564-3380871。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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